《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我市编制《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上级部门决策部署，积极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但随着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和交付使用，其运营管理中专业人员不足、服务水平不高、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日益凸显。为进一步完善我市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建保﹝2018﹞92号）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关于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建保﹝2019﹞2号）有关要求，我市作为自治区第一批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工作试点城市。为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着力解决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后期运营管理服务中突出的堵点、难点问题，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不断提高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根据国家、自治区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实际工作，组织研究拟订了《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二、《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编制依据是什么？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推行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方案的通知》（建保〔2018〕92号）、《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关于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建保〔2019〕2号）文件精神，并结合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实际情况来拟订。
三、《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内容预算价格标准是什么？
（一）购买主体
市本级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的购买主体为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有关事项委托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配合实施。
（二）承接主体
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的主体是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以及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但不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社会组织；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等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政策规定，划为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具备服务提供条件和能力的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承接主体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社会信用，具备从事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所需的设施、人员和技术等能力。选择承接主体时，应优先选择有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经验的单位。
（三）购买内容
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的具体内容由承接主体进行实施，涉及购买内容主要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入住和退出管理事项、租金收缴和房屋使用管理事项。
按照自治区试点文件要求，给合我市实际情况，拟在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小区中选择安惠一园小区开展试点工作。
（四）购买内容预算价格标准
根据我市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日常管理内容进行初步测算，预估公共租赁住房日常运营管理服务价格指导标准为25元/套/月，具体实施过程中各试点项目可根据采购内容及项目后续运营管理难度予以调整，下调幅度不限，上调幅度控制在20%以内。
四、《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实施步骤是什么？
（一）制定计划。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每年第一季度分区域确定购买服务相关内容，科学评估购买服务经费需求并编制预算。
（二）预算审核。钦州市财政局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对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送的年度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经费预算进行审核。
（三）信息公开。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预算批复，分区域编制具体的购买服务计划，及时在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和钦州市政务公开平台公开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的预算资金、主要内容、承接标准和目标要求等信息，并接受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四）公开选择承接主体。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相关规定按区域划分情况分片区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方式择优选定承接主体。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择有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经验的单位。
（五）签订合同。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承接主体按照合同管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
（六）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预算调整与人员处置。倘若承接主体为社会第三方，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调减其年初部门预算，调减额度为原投入到安惠一园的实际成本支出，同时分流处置原服务于安惠一园的人员，人员处置可协商第三方企业接收。倘若承接主体为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调减其年初部门预算，调减额度为原投入到安惠一园的实际成本支出，原服务于安惠一园的人员继续服务该项目。
五、《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该方案主要由十项内容组成。分别明确了指导思想，并对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内容预算价格标准、实施步骤、合同履约、绩效考评、职责分工、保障措施等内容作了规定，其中对承接主体、购买内容、实施步骤、绩效考评、职责分工等做出了具体要求，具备可操作性。
[bookmark: _GoBack]　
1

